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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

提供擔保

提供擔保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3年10月17日之公告，內容有關提供前擔保。於2024年10月
16日，上海旭一已如期履行前借款協議項下的還款責任，本集團於前擔保下的責任

已解除。

於2024年10月17日，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優趣匯供應鏈（作為擔保人）與債權

人訂立擔保協議，據此，優趣匯供應鏈同意提供最高額為人民幣48,000,000元的擔

保，以保證上海旭一如期向債權人履行借款協議項下的還款責任。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該擔保項下之擔保金額涉及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07條）

超過5%但少於25%，故此提供該擔保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且須遵守上市規

則第14章項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

提供擔保

董事會宣佈，於 2024年 10月 17日，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優趣匯供應鏈（作為擔

保人）與債權人訂立擔保協議，據此，優趣匯供應鏈同意提供最高額為人民幣

48,000,000元的擔保，以保證上海旭一如期向債權人履行借款協議項下的還款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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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保協議的主要條款

日期： 2024年 10月 17日

訂約方： （1） 優趣匯供應鏈（作為擔保人）；及

（2） 債權人

擔保： 優趣匯供應鏈，作為擔保人，已同意向債權人提供最

高額為人民幣 48,000,000元的擔保，以保證上海旭一

如期向債權人履行借款協議下的還款責任，包括但不

限於本金、利息（含罰息、複利）、違約金、損害賠

償金、保管擔保財產費以及債權人實現債權的費用等

期限： 自 2024年 10月 17日至借款協議項下債務清償完畢之

日止

擔保方式： 人民幣 48,000,000元銀行存款質押

擔保協議生效日期： 擔保協議經雙方簽章後生效，即 2024年 10月 17日

此外，李敏女士（「上海旭一控股股東」）同意向債權人提供擔保，以保證上海旭一

如期向債權人履行借款協議項下的還款責任。上海旭一及上海旭一控股股東分別與優

趣匯供應鏈訂立反擔保協議，為優趣匯供應鏈基於擔保協議而承擔的擔保責任提供反

擔保。

提供擔保的理由及裨益

上海旭一之業務主要為日本品牌菲婷絲、小林制藥等產品代理線下銷售渠道，已與部

分領先線下零售渠道建立業務關係。董事認為，根據擔保協議提供該擔保將有助於實

現本公司電子商務業務與上海旭一線下業務模式協同發展及銷售渠道整合。透過提供

該擔保，本集團與上海旭一維持密切聯繫，可密切關注彼業務發展及相關行業不同銷

售渠道的動態趨勢。倘本集團尋求未來與上海旭一有關的進一步戰略合作或投資機會，

本集團亦將處於優勢地位。鑒於上述原因，提供該擔保，將對本集團於行業相關資源

的整合及戰略佈局具有積極意義，有助於本集團成為行業領導者，符合整體業務戰略

及長遠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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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公司所知，上海旭一業務穩定，未曾拖欠還款。此外，上海旭一及上海旭一控股

股東亦向優趣匯供應鏈提供了反擔保。經考慮本集團所面臨的風險可控，董事認為擔

保協議的條款乃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有關所涉及各方的資料

本集團

本集團是中國領先的品牌電子商務運營服務提供商，戰略性地專注於日本品牌快速消

費品，其中包括個人護理產品、美妝產品、健康產品及其他等產品類別。優趣匯供應

鏈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一間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上海旭一

上海旭一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其主要從事食品銷售、化妝品銷售等業務。

於本公告日期，上海旭一由本公司（透過優趣匯供應鏈）間接持有 30% 及李敏女士

（獨立第三方）持有 70%。

債權人

債權人為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持牌銀行，其主要從事銀行及金融服務。根據公開

信息，福建省金融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獨立第三方）為債權人的單一最大股東，持有

債權人約 16.91%的權益。除上述披露者外，概無債權人的其他股東持有超過債權人

16.91%的權益。

經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上海旭一、債權人及其最終實益擁

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本公司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之第三方。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該擔保項下之擔保金額涉及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 14.07條）

超過 5%但少於 25%，故此提供該擔保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且須遵守上市規

則第 14章項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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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优趣汇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 2019年 10月 31日在開

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

「控股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的涵義

「債權人」 指 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閔行支行，其 A股於上海證

券交易所（股份代號：601166）上市，即借款協議的借

款提供方及擔保協議的債權人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該擔保」 指 優趣匯供應鏈根據擔保協議向債權人提供的擔保

「擔保協議」 指 優趣匯供應鏈與債權人於 2024年 10月 17日訂立的保

證金協議，據此，優趣匯供應鏈同意向債權人提供該擔

保，作為上海旭一於借款協議下的還款責任之保證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第三方」 指 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之第三方且並非本公司關連

人士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借款協議」 指 上海旭一與債權人於 2024年 10月 17日訂立的流動資

金借款協議，據此，債權人同意向上海旭一提供人民幣

46,000,000元之借款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前擔保」 指 優趣匯供應鏈向債權人提供的最高額為人民幣

50,000,000元的擔保，以保證上海旭一如期向債權人履

行前借款協議項下的還款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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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借款協議」 指 上海旭一與債權人於 2023年 10 月 17 日訂立的流動資

金借款協議，據此，債權人同意向上海旭一提供最高額

為人民幣 48,000,000元之借款

「人民幣」 指 中國的法定貨幣人民幣

「上海旭一」 指 上海旭一實業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

於本公告日期，由李敏女士（獨立第三方）及優趣匯供

應鏈（本公司的一間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分別擁有其

70%及 30%股權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優趣匯供應鏈」 指 優趣匯（上海）供應鏈管理有限公司，一間於 2014年

10月 17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公司，為本公司的一間

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优趣汇控股有限公司

王勇

主席

香港，2024年 10月 17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王勇先生、沈宇先生及陳偉偉女士；非執行董事為中山國

慶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吳錦華先生、魏航先生及辛洪華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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